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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弋

近日，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网信办针

对新浪微博对用户发布违法违规信息未尽

到审查义务，持续传播炒作导向错误、低俗

色情、民族歧视等违法违规有害信息的严

重问题约谈企业负责人，责令其立即自查

自纠，全面深入整改。

从市场的逻辑上看，网络平台作为商

业机构，通过提供各式各样的信息媒体服

务，并依托用户数量和流量来获取利润，这

无可厚非。身处信息时代，信息流日益成

为一种资源，意味着应充分运用市场机制，

优胜劣汰，这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更大限

度地提升经济效益。

然而，一些网络平台奉行利润至上、唯

“流量为王”，在“眼球经济”“点击量经济”

等偏狭价值观等引导下，持续传播炒作一

些导向错误、庸俗色情等质量低下且违法

违规的有害信息，以期获取更多关注和流

量。更有甚者，一些网络平台“给钱就推

送”，对推送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鉴

别审核，沦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获取不正

当利益的幕后“推手”。

想要获取利润，就要推送庸俗低下的

内容吗？流量和质量，真的是“鱼和熊掌

不可得兼”吗？

事实上，商业逻辑与网络平台同样应

遵循的公共性、道德性和法治性并不冲

突。最近异常火爆的网络答题平台，通过

将知识竞技以交互式答题的方式予以呈

现，将知识储备与个人收益相勾连，营造出

“知识就是财富”的网络新风，同样圈粉无

数、参与者众。

由此可见，弘扬正能量的网络内容，更

能吸引用户、带来流量，还能起到涵养人

心、滋养社会的积极作用。网络平台只要

强化自身内容建设，开拓创新传播形式，以

质量也能赢得流量。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面对纷

繁复杂的信息，网络平台作为社会公

器，应切实履行好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法

律义务，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

责的态度，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好网

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

的网络文化。

政府主管部门也应不断健全网络制度

规则，加强网络舆情信息监管，严肃追究网

络平台的违法责任，使法律制度真正成为

网络生态的清新剂。

广州市消委会近日

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

需要预付款项的消费，

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或开

具收款收据时，一定要

注意“订金”和“定金”之

分。“定金”在法律意义

上具有担保作用，金额

一般不超过总价款的

20%，如果消费者违约

则无权要求商家返还定

金，如果商家违约，则必

须依法双倍返还。若是

“订金”，仅具有预付款

作用，当合同不能履约

时，不发生预付款的丧

失或双倍返还，应根据

双方当事人的过错承担

违约责任。消费者在签

订订购合约时，要明确

买卖双方违约责任并在

合约中以条款形式予以

注明，最好能以书面方

式落实服务合同内容，

避免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和误解。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朱达志

日前，新华社的一篇报道揭开了手机

隐蔽扣费乱象的秘密。报道表明，用户因

运营商各种鬼鬼祟祟的“影子服务”被扣

话费并非个案。由于不易被发现、涉及金

额小、维权成本高，隐蔽扣费一直未被引

起足够重视。

报道中举例的收费项目，是中国移

动旗下一个叫做“车友助理”的业务，每

月收费 10 元。大多数办理了这项收费

服务的用户都并非自愿办理，而是不小

心落入了“圈套”却浑然不觉。上述报道

的记者误入该项业务，就是缘于其去年

12 月 4 日接了一个 157 开头的营销电话

后“自愿办理”的，打进电话的移动营业

员在快速介绍了该项收费服务的概况及

注意事项后，立即询问事主是否办理。

由于对方语速很快，记者只是在被询问

时说“好的”或“是的”，于是落入了“圈

套”。

其实，笔者也多次遭遇过类似出自移

动营业厅工作人员的电话营销，只是本人

对各种“无利不起早”的营销行为一向比

较警惕，所以没上过他们的当。他们这种

自称“外呼”的业务拓展形式，有一个特点

是可信度高，消费者很容易对他们放松戒

备。笔者遇到此类营销行为，一般都会明

确告诉对方：本人对目前的套餐是满意

的，如果需要更改，我会通过客户端或者

上营业厅办理。

这些电信运营商的营销手段都很高

明，一旦落入圈套，往往只能自认倒霉。

要知道，绝大多数电信收费项目，都是“一

旦办理马上生效”，就算你一秒钟后发现

猫腻打电话过去取消，对方至少会收取一

个月的费用。就以所谓的“车友助理”为

例吧，每个月10元似乎不多，但对用户众

多的电信公司来说，这样一小笔一小笔的

隐蔽扣费，却能集腋成裘，汇成一大笔收

入。这种“薅羊毛”式的隐蔽扣费，实在是

“暗箭难防”！

当然，这些服务并非是完全“隐蔽”

的，一旦订购了增值服务，用户账单自然

会有所体现。但是，一般人对10元、20元

的小细节都不会多想，谁也不会天天去看

自己的资费有无变动；即便发现了问题，

选择继续维权甚至追责的人少之又少，所

以就容易让一些商家产生侥幸心理，打起

“隐蔽扣费”的歪主意。

抓几个“害群之马”，恐怕并不足以根

治这类问题。如果不配合足够有力的管

理手段，电信企业有可能“吃一堑长一

智”，鼓励或暗示员工在今后的“业务扩

展”中采取更“高明”的方法给客户“挖

坑”。

对于某些企业无节制地打法律擦边

球“开疆拓土”的行为，是时候好好管一管

了。从国企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角度

上看，移动电信企业不该只盯着用户的钱

包，而应思考如何给用户提供更好的

服务。

谁来阻止电信企业打擦边球隐蔽扣费

如果不配合足够有力的管理手段，电信企业有可能“吃一堑长一智”，鼓

励或暗示员工在今后的“业务扩展”中采取更“高明”的方法给客户“挖坑”。

冯海宁

上海迪士尼人潮如流，很多游乐项

目需要排队数小时才能玩一次，然而

VIP 游客则可以插队先玩，并且随到随

玩。此事引发普通游客不满，网友对此

也有争议。

消费等级很常见，在银行，VIP客户

有专门的窗口办理业务，无需排队；在

其他消费中，VIP 客户可以享受各种优

惠政策。而非VIP客户，则要多付出时

间、经济等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 VIP

服务适用所有领域。

游客对迪士尼 VIP 插队不满，或许

是没有意识到VIP多付了费用，可以拥

有一定特权。但上海迪士尼以及物价

部门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其不足之处

也正是导致VIP插队现象令人不爽的主

因——既没有尽到告知游客有VIP插队

情形，也没有为VIP开设专门的通道和

空间，而是挤占普通游客的资源。

对比银行服务看，人们能够接受银

行VIP“搞特殊”，一是人们清楚普通客

户和VIP客户各有服务窗口，并没有插

队，没有影响到自己办理业务；二是清

楚VIP客户给银行带来更多利益，享受

更好服务无可厚非。相较之下，上海迪

士尼乐园的“游览告知”和“游客须知”

均没有诸如“普通游客遇到VIP团时，履

行避让义务”等内容，这意味着迪士尼

在告知等方面的义务履行很不完善。

普通游客辛辛苦苦排了几小时队，突然

被别人插队，表达不满也就在意料之

中了。

上海迪士尼在服务方面存在欠缺，

说明行政监管存在不足。此前，在安徽

九华山景区，游客多掏50元成为VIP后

坐缆车也不用排队。对此，当地物价部

门立刻要求企业“贵宾通道服务项目及

收费标准应在醒目位置明示”。如果上

海物价部门也如此要求迪士尼并监督，

或许就不容易出现普通游客对VIP享受

特权服务不满的情况。

别因想多赚点钱就大搞 VIP 服务，

殊不知，一旦侵害了更多人利益就是因

小失大。况且，即使银行等领域给 VIP

特殊待遇有合理性，也应明白，VIP不是

适合所有消费场所的玩法。

网络平台“利润至上”行不通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网络平台作为社会公

器，应切实履行好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法律义务。政府主管部门也应不断健全

网络制度规则，使法律制度真正成为网络生态的清新剂。

上海迪士尼让VIP插队
小心因小失大

别因想多赚点钱就大搞VIP

服务，殊不知，一旦侵害了更多人

利益就是因小失大。

“搅浑”


